
孕妇被司机和乘客撵下车路边产女

公交公司：若情况属实将辞退该司机

据都市快报消息 回想起妻子临产的那一

刻，重庆人许兴权就像掉进了冰窖里，浑身发冷。

他说，他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躺在马路边生下

了女儿。他也想不明白，短短十来分钟的车程，公

交司机为什么就不能帮忙把妻子送到医院？

许兴权在温州的鞋厂里打工 10 多年了，如

今和妻子唐苹租住在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 8

月 13 日上午，他送即将生产的妻子去医院，接下

来经历的事令他终身难忘。

最无助的 20 分钟

8 月 13 日一早，许兴权送 24 岁的妻子去最

近的潘桥医院生产。到了医院，值班医生告诉他，

这里没有接生能力，让他去新桥医院。 此时妻子

已疼痛难忍，早上 8 时左右，许兴权带着妻子坐

上了从桐岭至黄龙的 21 路公交车。

“快点儿！我老婆快生了。”一上车，许兴权就

对司机说。到新桥医院大概有 20 多分钟的车程。

半路上，妻子的羊水破了，流了出来。此时车上有

点儿骚乱，有乘客说让他们夫妻俩下车。

“你们下车吧，打个的过去好了。 ”四十来岁

的公交车司机紧接着说。“那么脏， 坐其他的车

吧。 ”售票员也附和了一句。

老实巴交的许兴权没敢说什么。司机在宁波

路和瓯海大道交叉口停下来，他只好扶着妻子艰

难地下了车。 这个路段正在修路，地上铺着又尖

又硬的石子。“我老婆一下车就瘫倒了，她就躺在

石子路上，生下了孩子，是个女儿。 ”整个过程有

20 分钟左右。 许兴权说，他不停地拦出租车，拦

了有 10 多辆，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

协警为产妇站岗

许兴权说，当时他急昏了头，以至于忘了报

警。 后来一位摩的司机打了 120。“当时附近车辆

很多，产妇光着半个身子在马路边生孩子，情况

很危急。”协警曹现春正在附近执勤，他和几名同

事则帮忙把产妇转移到了路边的一个简易棚里。

之后，曹现春和同事站在门口当起了保安，禁止

其他人员出入，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十几分钟后，救护车到了。“当时孕妇和孩子

浑身是血躺在木板上， 我们为婴儿剪断脐带，进

行一些紧急的处理。 ”120 急救中心的许护士说，

之后救护车将唐苹母女送到了新桥医院，幸好母

女平安。

公交公司：若情况属实将辞退司机

据了解，21 联公交车是挂靠在温州市温鹿

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名下的。 经该公司调查，当班

的司机姓付，售票员姓郑。司机付某上班才 4 天。

对许兴权所反映的情况，付某予以否认。 他

说，当时有乘客叫起来，叫孕妇换辆出租车。他不

清楚情况，是孕妇的丈夫让他停车，主动下车的。

而售票员郑某则承认自己叫孕妇夫妻下车。

“不过我的意思是让他们换出租车，能快点。当时

我太紧张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

对此，该公司的徐经理表示，他们将对此事

进行调查，如果许兴权反映的是事实，他们将按

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辞退司机付某。

目前，温鹿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已经批评教育

了付某和郑某，并将在公司内展开职业道德教育

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培训。

8 月 14 日下午，徐经理、公交车司机付某等

人去了新桥医院，向许兴权夫妇表示道歉、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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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余套安置房疑被村干部私分

事发温州永嘉瓯北镇新桥村 村支书独占 55 套

房地产开发公司买了上百套安置房

有村民告诉记者，在 2011 年 4 月上旬，村民

提交报告给瓯北镇政府，要求公布新桥村三产安

置房 569 套的分配名单。 该名单在一个月后公

布，分配情况匪夷所思。

该名单显示： 前任村支部书记葛彩华家 55

套，支部委员林成龙家 50 套，支部委员胡佐永家

24 套，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家 13 套，村委委员唐

福新家 15 套，村委委员胡国强家两套，村会计余

臣德家 39 套，村出纳余承昭家 32 套，村办公胡

文西家 46 套，村办公余云恩家 40 套。 共分配了

316 套安置房，永嘉县昌泰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和

田房地产开发公司各购得 65 套和 44 套 (按照成

本价结算 )。 另外 144 套中，80 套分给了拆迁户，

剩下的用于抵工程款以及代建费。

2007 年 11 月 7 日，永嘉县征收瓯北镇新桥

村集体用地用于商品房开发。为解决被征地村民

的生活居住问题， 政府向新桥村返回了 26.5 亩

代征三产用地用以建设安置房，安置被征地的村

民。随后，新桥村取得政府返还的三产用地后，分

别建设了新桥大厦、新桥商贸大厦、蔡桥商贸大

厦等安置房 569 套。 2008 年至 2009 年间，新桥

村村委会对安置房进行了分配，其中 200 多套安

置房被村主任、村支书及村两委成员瓜分。

据记者调查，温州市永嘉县瓯北镇新桥村与

温州市区仅隔一条瓯江，被称为温州的“浦东”，

当地房价已经高达 3 万元 / 平方米。 2002 年以

来，新桥村的大部分土地被征用，村里先后得到

750 多套安置房建造指标，作为拆迁户和失地农

民的安置用房。

按理说，新桥村 200 多户村民平均每户可以

分得 3 套房子，但至今有的村民连一套安置房也

没分到。在回答“这些安置房到底安置给谁”的问

题时，新桥村村委会主任余乾寿承认，除了 60 多

户村民自己出让了安置房指标以外，的确还有村

民一次都没有分到安置房。

出售违规很难收回

据了解，新开发的安置房新桥大厦、新桥商

贸大厦、蔡桥商贸大厦高超 20 层。 新桥大厦、新

桥商贸大厦以 16 层为基准，前者 8500 元 / 平方

米，后者 7500 元 / 平方米 ，蔡桥商贸大厦以 13

层为基准，8500 元 / 平方米 ， 三栋楼上下每层

差价为 100 元 / 平方米。 上述安置房全部由本

村村民认购， 盈利部分以货币分配方式返回给

村民。

村民缴款方式是第一期交房时缴纳 70 万

元，由于数额较大，且参照市场商品房价格，村民

代表会议决议后希望以成本价 40 万元购买，但

未获得村委会领导同意。 村委会以成本价将 109

套安置房卖给了两个房地产公司。

对此，江北区一负责人认为，这种出售行为

是违规的。 问题是所有安置房已出售完毕，很难

再收回来。“现在关键的是追回属于村民的账

款。 ”

三年争议未果

这样一起明显的违规分配安置房的事件，得

到了安置房分配主管部门永嘉县瓯北镇政府负

责人的书面签字同意 。 村民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向永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

永嘉县瓯北镇政府撤销同意“新桥村新桥大厦、

新桥商贸大厦、蔡桥商贸大厦分配方案 (包括调

整方案 )”的行政行为，但永嘉县人民法院却作出

不予立案的裁定。

村委会主任余乾寿解释：“我有 13 套， 这个

是顶名字用的，顶名字是为了审批手续，不报上

去手续批不下来。 ”

按照余乾寿的解释，村干部名下之所以拥有

大量安置房， 只不过为了顶个名审批方便而已，

并不是真的分配给村干部。

当地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就是这种“挂

名”，让安置房分配脱离了各方监管，最终形成了

三个利益输送链条：其一，部分官员以低价或者

免费获得安置房；其二，关系户可以通过成本价

获得安置房，然后关系户再给村委会成员巨额回

扣。 对此，村支书余乾寿予以否认。

永嘉县国土资源局用地科科长吴宗考表示，

“把安置房当商品房出卖没有这个规定， 村里没

有权力以市场价的形式把安置房当商品房来

卖。”蹊跷的是，这些违规现象一直未得到政府部

门制止，三年已去，村民投诉，至今未果。

（据《广州日报》）

街道整治

移走“英雄少年”雕像

当地多所学校公园拒收

赖宁雕像

“落户”农家院

据法制晚报消息 赖宁的雕像

自上世纪 90 年代落户山西太原东

仓巷后 ， 就成为这里一道人文风

景 ， 20 年来， 和附近居民朝夕相

处。 今年 5 月， 雕像却无声无息地

消失了。

雕像去哪儿了

雕像到底去哪儿了？ 东仓巷部

分热心居民开始四处寻找雕像下

落， 还把帖子发到网上。 随后当地

媒体也加入“寻人” 队伍。

当地记者在询问鼓楼街道办事

处时， 该办事处的苏主任承认， 雕

像是街道办事处移走的。 在对东仓

巷的整治中， 第二干休所重新修建

了大门， 街道办事处考虑到附近环

境发生了变化， 决定另找个地方安

放雕像。

“由于道路狭窄 ， 车辆经过

时， 经常出现与雕像磕碰现象， 同

时雕像所在地特别脏特别乱， 周围

全是灰尘和垃圾， 所以街道办将雕

像暂时移走 。” 太原市杏花岭区宣

传干部彭姝萍介绍。

当地多所学校公园拒收

“赖宁雕像移走前， 我们就一

直在找更适合的归宿， 联系了很多

公园和学校 ， 但都被对方拒绝了，

找不到愿意接收赖宁雕像的场所。”

鼓楼街道办苏主任说， “没有办

法， 最后只能将雕像拉到一个朋友

家的院子里存放。”

目前被移走的赖宁雕像暂时寄

放在杨家峪街道东沟村， 较偏僻。

对于赖宁雕像被移走一事， 最

早采访赖宁英雄事迹的青少年研究

专家孙云晓表示， 地方的举措过于

简单粗暴。

■

相关

“英雄少年” 赖宁

赖宁， 1974 年生， 四川石棉县

人。 1988 年 3 月 13 日为扑灭县城

附近山火， 不幸遇难。

1989 年 5 月， 共青团中央、 国

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 的光

荣称号， 号召全国少先队员向赖宁

学习， 掀起热潮。 同年 11 月， 赖

宁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

士” 称号。

199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 颁布， 关于要不要

引导未成年人见义勇为， 成为争论

的话题， 对于学习赖宁也出现了不

同声音。

2004 年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 实施。 此后， 北京、 南京等

地， 一些学校从墙上摘下少年赖宁

画像。

2009 年， 赖宁获评“100 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近日，温州永嘉瓯北镇新桥村多名村民向记者反映，由于该村土地被征用，村里获得 569 套安置房建造指

标，作为拆迁户和失地农民的安置用房。 新桥村有 200 多户村民。 这 569 套安置房如果按人分配，每户能分到 3

套左右。然而，安置房即将封顶，村民的焦虑却与日俱增：房子被村干部以其自己的名义当做商品房全部出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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